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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手冊導讀

教育實習輔導費收費暨清寒實習助學金

教育實習重要時程

常見問題



師資培育制度變革說明
教育實習相關法規
申請教育實習相關表格
評量準則及各類評量表
實習學生相關權益
教育部及其他相關單位重要公函
常見問題



選擇舊制（先實後考）6年過渡期應注意事項

最晚須於112年6月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若未能在113年1月31日過渡期滿前順利通過教檢取得教師證者，原已完
成的教育實習失效，日後通過教檢時，仍需重新實習才能取得教師證。

採行新制者（107年以後取得師資生資格者）

需先通過教檢方能參加教育實習。

應屆畢業生若未通過教檢，原先申請之實習將由師培中心行文實習機構
通知為不具實習資格。

配合手冊第2至3頁



配合手冊第2至3頁



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

12條：實習輔導教師應為有3年以上年資之編制內專任教師（含代理）

16條1項：日間辦公時間需全時實習，不得進修、兼職、從事其他業務

23條：於實習機構之兼職教學活動不得超過每週10節(時)、兼職代課不
得超過每月20節(時)。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

12條：實習指導教師指導每位實習學生不少於2次
自108學年度起，除了自己的教學演示之外，每位實習學生須參加同
組同學之教學演示進行同儕觀課(至少1次)，指導教師將於教學演示
結束後的座談進行集中訪視(共2次指導) 。

配合手冊第14至27頁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

26條：事假3天、病假7天，由實習機構依權責給假。

28條：請假累計超過40日應終止教育實習，不得退費。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實習輔導費繳費及退費作業要點

配合手冊第14至40頁

實習開始前 全額退費

開始後2個月內 退費2/3

逾2個月，未逾4個月 退費1/3

實習4個月後 不予退費



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及獎勵要點

每年3月教育部來文公告，4月中校內截止收件

實習時可先蒐集素材如照片、回饋單、教學影片等

參賽類別：實習學生、教育實習合作團體（三聯關係）

109年度獲獎團隊

邱家偉老師

劉黃佩姍同學

賴巧臻同學

鄭伊婷同學

陳仕勳同學

配合手冊第41至45頁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作業要點

第8點：收件時間為每年3、6、9、12月各開一梯次

收件至核發的時間約需歷時4個月

請自行注意期程並備齊所需檢附文件（詳師培網站第二張教師證公告）

首張教師證申請

條件：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且完成半年教育實習者

時間
1. 新制實習者於最後一次返校座談交件申請

2. 舊制實習者於教師資格考試通過後交件申請

配合手冊第57至59頁



配合手冊第61頁

第一次返校時
交回



13

為實習平台上的成績總覽及燈號示意圖。實習結束後，
將由師培中心召開會議審核學生成績。

配合手冊第70頁



配合手冊第70頁

P71-78



配合手冊第108頁



◆實習生於教育實習期間違規兼代課經查證屬實而撤銷實習資格
者，至少須1年（2個學期）以上始得再提出申請教育實習；若
已完成實習並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者，予以註銷其證明，
並自撤銷日起1年以上始得再提出申請教育實習。

◆參與教育實習課程之實習生比照在學學生身分

◆可申請就學補助

◆不得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

◆補救教學課程教學人員，應先修畢18小時研習課程、每週授課6
節課為限，並僅限簽約之實習機構

配合手冊第111至136頁



繳費說明
學生平安保險相關事項
清寒實習助學金



實習需繳納4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1,310元*4學分=5,240元)
費用用途：支付實習指導教師鐘點費及差旅費

繳費期間：110年6月18日至7月16日（逾期未繳費者撤銷實習）

繳費方式：請至本校首頁→E化校園→學雜費繳費單暨繳費證明
單系統列印繳費通知單。

若有任何問題請盡快聯絡實習組，避免影響實習資格



◆本校應屆畢業生或休學生，凡申請實習者，需繳納254元參加半
年之學生平安保險（已納入繳費單）

◆幼教專班、請半年休事假之在職人員不符本校學生平安團體保
險被保險人資格，請自行於教育實習期間投保平安保險，將投
保保單影本送本中心備查。

◆如未參加平安保險者，請自行敘明理由並簽名切結送交本中心
備查。



◆資格：符合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之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規定。

◆補助：每月補助1萬元，至多支領6個月。

◆檢具資料：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最近3個月全戶籍謄本(正本)
3.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4.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5.清寒實習學生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期限：110年7月5日(星期一)前
備齊所有表件送師培中心實習組，
逾期不予受理。



日期 重要事項

110年7月16日前
1.繳交實習輔導費
2.小組長繳交分組座談會預定日程表

110年8月1日或8月25日開始實習
1.註冊實習平台並填寫完整資料
2.請實習學校填寫輔導老師並登記報到

110年9月24日第一次返校座談
1.繳回到職報到表、全時切結書
2.上傳教育實習計畫書

110年10月22日第二次返校座談
1.領取輔導教師聘書
2.小組長繳交各組教學演示集中訪視表

110年12月10日第三次返校座談
1.指導費、出席費、材料費核銷說明
2.教師證申請說明

111年1月7日第四次返校座談
1.繳交教師證書申請書及文件
2.繳交材料費或其他核銷文件

111年1月31日或2月21日實習結束 製發實習證明書





實習期間得申請延期徵集入營

可以實習契約之公文函，或洽師培開立前往實習證明，向戶籍
所在地之公所辦理緩徵

實習生中止實習時，應於中止實習次日起3日內儘速主動通知戶
籍地公所役政單位



8月1日起開放申請，流程如下：

1. 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註冊申請個人帳號及設定密碼。

2. 至「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點選「帳號漫遊」輸入在「全國
教師在職進修網」註冊申請的帳密即可登入。



原則上日間辦公時間不得進修、兼職、從事其他業務

但可在實習學校擔任未滿三個月的代課，每月最多20節(時)、補
救教學、社團活動指導、監考或其他教學活動每周最多10節(時)

從事兼代課前必須填寫申請表經實習機構、指導老師、師培中
心同意（若非常臨時可以先代課，盡快將申請表送師培備查）

夜間或週末沒有兼職之限制，惟仍須填寫申請表備查



◆實習任務請於規定期間上傳平台，以利指導教師及輔導老師評定

◆師培端必交項目共五項（打星號）

1. 實習計畫書

2. 教學演示教案

3. 教學演示評量表

4. 實習心得

5. 實習成果

◆老師亦可設定其他須繳交作業



◆疫情持續第三級警戒的狀況，實習教師可比照實習學校一般現職教
師（非行政職）之辦公方式

◆若實習學校同意，可採居家辦公或線上遠距教學

◆教學演示可用線上同步或非同步方式辦理，參與者之簽到表可用視
訊時之截圖取代（包含老師影像或名字即可）

◆指導教師之訪視可採線上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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